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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 10屆第 5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

第 15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維護全民的健康，提供國人良好的醫療品質，創造安全的

就醫環境，一直是本部的使命與持續努力之目標。今天承邀請

報告關於「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並就「委員吳玉

琴等 18人所提醫療事故預防及醫療爭議處理法草案」、「委員邱

泰源等 24人所提醫療事件與爭議預防及處理法草案及「委員蘇

巧慧等 22 人所提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事故處理及補償條例草

案」，提出本部意見，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 行政院所提「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以

下稱醫療事故法）」： 

醫療行為之目的在解除病人生命或身體危害，具有公益

性、急迫性、侵害性及高風險性，且病人之傷亡結果與其本身

狀況及病程發展亦具一定之關聯性，欲以事後傷亡之結果研判

與當時接受醫療行為間之直接因果關係，實具難度；尤其傷亡

結果發生時間距醫療行為已有相當時日時，針對醫事人員所實

施醫療行為有無過失責任之認定，或鑑定病人所生之損害是否

屬醫療疏失，益加困難。 

國內醫療糾紛動輒以業務過失致死或重傷害提起訴訟，使

得醫病關係更趨於緊張對立，依據本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統計

結果顯示，歷年接受委託鑑定之醫療訴訟案，約八成為刑事案

件，雖然逾八成之鑑定結果並無醫療疏失，然而冗長之訴訟過

程，已使醫病雙方飽受煎熬，不僅病人及其家屬得不到及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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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紓解與賠（補）償，醫師為避免發生醫療糾紛，可能採取

防禦性醫療措施，甚至規避投入高風險科別或服務。長此以往，

不僅造成急重症等高風險科別人才之流失，亦可能使醫療服務

效率與品質惡化，對醫療體系長遠之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最終

損及民眾之健康及權益。因此，建立醫療糾紛之非訴訟處理機

制，實刻不容緩。 

一、 立法歷程 

為解決醫病雙方面對醫療爭議處理之困境，本部自 102 年

起，透過區域醫療網計畫，委託地方政府衛生局輔導醫院成立

關懷小組，於醫療事故發生時儘速向病人及其家屬進行關懷、

溝通、說明及提供協助，自 106 年 3 月起則辦理「多元雙向醫

療爭議處理機制試辦計畫」，協助衛生局建立醫、法雙調解模

式，並適時導入第三方專家意見，以強化醫療糾紛調處機制，

提升調解成功機會。另一方面，與法務部合作，於部分地方檢

察署，試辦刑事庭前調處，以減少不必要之訴訟程序。為使前

揭試辦計畫真正落實「保障病人權益、促進醫病和諧、提升醫

療品質」之目標，爰以「醫療事故即時關懷」、「醫療爭議調解

先行」、「醫療事故預防提升品質」三大原則，擬具「醫療事故

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該草案業於 110年 3月 31日完成預

告，並於 110年 3月 5日及 29日邀集各醫事團體、醫改團體、

民眾團體及相關部會召開研商會議表示意見，就草案內容進行

說明溝通並蒐集各界意見。復依會議結論修正條文後，於 110

年 10月 22日函報行政院審議，經行政院會於 111年 4月 28日

通過，於同日函請大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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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法重點 

醫療事故法草案共 45條，草案重點歸納如下： 

(一) 建立醫療爭議公正第三方專業評析 

為使醫療爭議雙方之爭點，得以儘速釐清，中央主管機

關得委託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或捐助成立財團法

人，接受當事人或調解會申請，依據病歷等相關資料，

提供醫事專業諮詢及醫療爭議評析，以協助拉近雙方認

知差距、消弭爭議、促成和解（草案第四條） 

(二) 醫療事故即時關懷 

醫療機構應設置醫療事故關懷小組，九十九床以下醫院

及診所，可指定專業人員或委由專業機構或團體提供；

醫療機構於醫療事故發生後，應於醫療事故發生之翌日

起五個工作日內進行病人關懷及協助，適時說明真相、

建立互信，以緩和醫病緊張關係，避免發生爭議（草案

第六條）。 

(三) 醫療爭議調解先行 

地方衛生局應組成醫療爭議調解會，不論民、刑事醫療

訴訟，均應先經調解會調解，調解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必要時可延長三個月（草案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另一

方面，調解結果需送法院核定，具司法效果，以減少訟

累與社會成本（草案第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 

(四) 品質醫療事故預防提升品質 

醫療機構應建立病人安全管理制度，完備不責難的病安

通報與風險管控機制，對於發生之重大醫療事故，應主

動進行根因分析、檢討改善，並通報主管機關，至於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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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醫療事故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外部專案調查小

組，提出報告促成預防再發（草案第三十三條、第三十

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本法草案，為促使醫病雙方得以開誠佈公面對醫療事故，

真誠和解並促使醫療體系進步，爰明定於醫療事故發生後，所

進行之關懷溝通或醫療爭議調解過程中，當事人為緩和醫病緊

張關係所為之遺憾等陳述，除醫療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不得

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

基礎；而醫療機構內部病安事件通報之相關資料與重大醫療事

故根因分析，也是基於主動改善、系統除錯及共同學習之目的，

亦同，以利醫療體系提升安全與品質，造福國人健康福祉。 

貳、 委員吳玉琴等 18人所提「醫療事故預防及醫療爭議

處理法草案」，與行政院版本差異，說明如下： 

一、 立法重點 

(一) 醫院應設醫療事故關懷小組，於醫療事故發生後五個工

作日內，向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說明、溝通，並提供

協助及關懷服務。但九十九床以下醫院，得指定專業人

員或委由專業機構、團體為之。（草案條文第五條） 

(二) 醫療事故有關人員主動通報、積極配合調查或提供資

料，其就醫療事故涉及違反法律所定之行政或刑事責

任，予以減輕或免除。（草案條文第三十七條） 

二、 本部意見 

(一) 醫療機構均應組成醫療事故關懷小組，於醫療事故發生

之翌日起一定期間內，由小組成員及時向病人、家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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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理人進行說明、溝通，並釐清可能之爭議所在；該

關懷小組對涉及該醫療事故之醫病雙方提供協助及關懷

服務，有緩和病人等情緒及先行消弭爭議之效，促使後

續醫療爭議之調解程序得以平和進行，因此，進行關懷

服務之主體是否限於醫院，容有商榷，建議依行政院版

本條文規定。 

(二) 醫療事故有關人員主動通報、積極配合調查或提供資料

，其就醫療事故涉及違反法律所定之行政或刑事責任，

予以減輕或免除部分，涉及國家司法權之行使，容有商

榷，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定。 

參、 委員邱泰源等 24人所提「醫療事件與爭議預防及處

理法草案」，與行政院版本差異，說明如下： 

一、 立法重點 

(一) 本版本立法目的為「促進醫病和諧關係，建立妥速醫療

爭議處理機制，對於醫療事件應加以說明、溝通及關懷，

以防免不必要醫療爭議之發生，改善醫療執業環境，藉

以提升醫療品質及醫療安全性，並確保病人之就醫安全

與醫病雙方之合理權益。」。（草案條文第一條） 

(二) 病人接受醫事機構之醫事服務，非因疾病本身、醫療處

置不能或難以避免之情事，而發生重大傷害或死亡之意

外結果定義為「醫療事件」。（草案條文第三條） 

(三) 中央主管機關對第一項、第二項和第三項關懷小組成

員，應予以輔導並提供適當教育訓練。（草案條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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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部意見 

(一) 有關本法立法目的，本部尊重大院決議。 

(二) 病人接受醫事機構之醫事服務，非因疾病本身、醫療處

置不能或難以避免之情事，而發生重大傷害或死亡之意

外結果部分，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定，定義為醫療

事故。 

(三) 有關中央主管機關對關懷小組成員，應予以輔導並提供

適當教育訓練，本部尊重大院決議。 

肆、 委員蘇巧慧等 22人所提「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事故處

理及補償條例草案」，與行政院版本差異，說明如下： 

一、 立法重點 

(一) 明定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因保險給付醫療服務所生之

醫療事故，經調查與醫療行為有因果關係且非不可避

免，或無法排除非不可避免者，當事人得依本條例申請

處理及補償。（草案第四條） 

(二)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設置醫療事故糾紛審議會，中央健康

保險署並應於各分區業務組設置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委員

會。（草案第五條） 

(三) 申請醫療事故糾紛處理之程序、期限。（草案第六條及第

七條） 

(四) 各分區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委員會得就醫療事故糾紛案件

進行調查、委託鑑定。（草案第八條及第九條） 

(五) 各分區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委員會處理醫療事故糾紛案件

之期限。（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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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分區醫療事故糾紛處理委員會處理醫療事故糾紛案件

應作成處理報告書，並送請法院核定。（草案第十一條及

第十二條） 

(七) 明定處理報告書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並請領補償金

者，不得就同一醫療事故提起告訴、自訴或民事訴訟。（草

案第十三條） 

(八) 明定醫療事故糾紛之當事人得申請再處理。（草案第十四

條） 

(九) 明定各分區醫療糾紛事故處理委員會於當事人領取補償

金後，認醫療事故糾紛有醫療疏失情事者，得向管轄法

院代位提起民事訴訟。（草案第十五條） 

(十)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醫療事故補償，應設醫療事故

補償基金。（草案第十六條） 

(十一) 明定醫療事故糾紛補償標準。（草案第十七條） 

(十二) 明定申請醫療事故補償，以醫療事故在中華民國境內

發生者為限。（草案第二十二條） 

(十三) 中央主管機關對所處理醫療事故糾紛事件，應進行統

計分析，每年公布結果。（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 本部意見 

 本條例立法目的係鑑於我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

來，絕大多數醫事機構均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

機構，而大多數醫療行為，亦為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保

險給付醫療服務。此類醫療事故造成之損害及引起之糾

紛，似不宜純粹以民事糾紛看待。進一步言之，當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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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醫療服務發生傷害、殘廢或死亡事故，且醫療事故

與醫療行為有因果關係且非不可避免，或無法排除非不

可避免時，保險人（即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理應處理

事故糾紛，並對損害予以補償，以為救濟。其意旨亦為

解決醫療事故糾紛所設，可一併研議。 

伍、 結語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多項法律案，對業

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在此敬致謝忱。本次立法，不僅在

於建立醫療爭議之處理機制，引導醫病雙方以溝通取代訴訟解

決爭議，更期待於法律保障下，鼓勵採取開誠佈公的態度，對

於醫療事故進行檢討，提升醫療安全與品質，並進一步達到預

防醫療事故之目的，上開委員提案草案內容與本部草案仍有多

處異同，建議與行政院版本併案處理，以期早日完成立法。 


